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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8_B4_A8_

E9_87_8F_E7_9B_91_E7_c36_329398.htm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已经2002年10月18日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1月1

日起施行。 局 长 二○○二年十一月六日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件监督管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促进

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

条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件包括质量技术监督系统行

政执法证件和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行政执法证件。证件名称

分别为《中国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以下统一简称《行政执法证

》)。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考核和《行

政执法证》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行政执法证》实行分级管

理制度。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

局）负责《行政执法证》的制式设计、批准、制作和监督管

理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质量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的申请、初审、核准

、发放和使用管理工作。 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业务

辖区内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的申请、初审、核准

、发放和使用管理工作。 第五条 《行政执法证》应当载明持

证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发证日期、有效期限、证件编号，

并附有持证人的一寸免冠彩色照片，照片上加盖“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证件章”（见附件1）。 第六条 《行政执

法证》是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身份证明。 第二

章 资格考核与申领 第七条 行政执法人员须经行政执法岗位培

训、考核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行政执法资格考核，按照

国家质检总局制定的有关规定进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具备行政

执法资格的人员实行登记备案制度。 第八条 申领《行政执法

证》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从事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务员、依据国家法律法规授权

或者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工作的

事业单位人员； （二）经质量技术监督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

行政执法岗位培训、考核，获得行政执法资格； （三）具备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或者从事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工作3年以上

； （四）近两年年度工作考核获得称职以上评定； （五）近

两年无违法违纪行为记录。 第九条 《行政执法证》的申办工

作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申请： 申请人填写《××局行政

执法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2），向所在

单位提出领证申请。 申请人提交《申请表》时，应同时附上

着春秋季制式服装、免冠、正面、1寸彩色近照2张（其中1张

贴在《申请表》上）。 （二）初审： 申请人所在部门或者单

位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进行初审，并填写《××局行

政执法证申领表》（以下简称《申领表》）（见附件3），将

《申领表》以及申请人的《申请表》、照片送交所属省（自

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 （三）核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对本局及下属机构提交的《申请表》、



《申领表》及有关申请材料进行核准。 （四）批准： 省（自

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核准后将《申请表》和统一汇总的《申领表》及有关申请材

料报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据此批准发证人员范围并

制作证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放《行政执法证》。 第三章 证件使用 

第十条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

，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 第十一条 持证人应当妥善保管

《行政执法证》，不得损毁、涂改或者转借他人。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证》遗失或者损毁后，持证人应当及时报告其所

在单位，由该单位逐级报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查证属实的，在当地

省级媒体进行公告遗失后，由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质

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国家质检总局予

以补办。 第四章 年度审核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证》自发放

之日起，5年内有效。有效期满的，依据本办法重新申请《行

政执法证》。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证》实行年度审核制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每年第一季度对所管辖持证人上年度的行政执法情况

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根据年度审核的情况分别做出以

下处理： （一）经审核合格的，同意持证人继续使用《行政

执法证》； （二）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行政执法证》年度审

核的或者审核不合格的，注销原持证人的行政执法资格，并

收回《行政执法证》。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持证人因

调动、辞退、辞职或者退休等原因不再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的



，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收回其《行政执法证》，并逐级报请予

以注销。 第十七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

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暂扣其《行政执法证》： （一）超越法定权限或

者违反执法程序，尚未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应当出示而

不出示《行政执法证》，被投诉3次以上的； （三）故意损

毁、涂改《行政执法证》或者将其转借他人使用，尚未造成

不良后果的； （四）参加行政执法业务培训考核不合格的。 

第十八条 暂扣《行政执法证》期限为30天。被暂扣《行政执

法证》的行政执法人员必须向所在单位做出书面检查，扣证

期间不得从事行政执法工作。暂扣《行政执法证》的期满后

，由其所在单位视本人检查纠正情形报请省（自治区、直辖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决定是否发

还《行政执法证》。 第十九条 持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所属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取消其行政执法资格，并吊销其《行政执法证》

： （一）《行政执法证》被暂扣累计2次的； （二）超越法

定权限或者违反执法程序，造成不良后果的； （三）将《行

政执法证》转借他人进行违法违纪活动的； （四）有徇私舞

弊、玩忽职守等渎职行为的； （五）受到辞退或者开除公职

行政处分的； （六）受到治安拘留处罚、劳动教养或者刑事

处罚的。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证》被吊销后2年之内不得重

新申领。 第二十一条 暂扣、吊销《行政执法证》时，应当分

别填写《××局暂扣行政执法证审批表》（见附件4）、《×

×局吊销行政执法证审批表》（见附件5），并分别对当事人

发出《××局暂扣行政执法证决定书》（见附件6），《××



局吊销行政执法证决定书》（见附件7）。 第二十二条 行政

执法人员对暂扣、吊销《行政执法证》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暂扣行政执法证决定书》或者《吊销行政执法证决定

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做出暂扣或者吊销决定的单位提

出申诉；受理申诉的单位应自接到申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做出答复。 第二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或者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应当做好《行政执法证》的

使用、暂扣、吊销以及持证人奖惩等情况登记备案工作。 第

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特种设备安全

监察员证件的管理依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

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3

年1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000年7月3日公

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废止，原国家

技术监督局1991年5月11日公布的《技术监督行政执法证件和

徽章管理办法》中有关执法证件的管理以本办法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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